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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市监发〔2026〕7 号

关于批复抚顺市盐业稽查大队

2026 年度单位预算的通知

抚顺市盐业稽查大队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监督法》、《抚顺市预算审批监督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按照

抚顺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的《抚顺市

2026 年市本级部门预算（草案）》，现批复你单位 2026 年预

算如下：

一、部门收支预算安排情况

（一）收入预算 98.01 万元

1.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8.01 万元；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/ 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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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/ 万元；

4.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/ 万元；

5.单位资金收入 / 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 98.01 万元

1.基本支出 98.01 万元（其中人员经费 95.1 万元，公

用经费 2.91 万元）;

2.项目支出 / 万元。

上述批复详见部门批复单位预算批复表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收入预算管理

要严格按照《预算法》、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、《辽宁省非

税收入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依法依规征收非税收入，做

到应收尽收，并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，努力完成收

入预算。同时，经营性收入等单位资金收入列入部门预算统

一编制，单位资金收入应及时、足额收缴，确保收入到位。

（二）持续压减一般性支出

深化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，全面推进零基预

算改革，持续压减一般性支出，严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，从

严管控因公出国、公务接待、差旅、会议、培训等公务活动

支出，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管理，严格控制车辆报废更新，

从严审核办公用房维修项目支出。

（三）严格支出预算约束

要按照批复的预算科目执行，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、

预算级次或项目间预算资金的调剂。严禁超预算或无预算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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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支出，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方向、调整支出用途，不得随意

扩大支出范围、提高开支标准。加快推进项目实施，加快预

算执行进度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

（四）加大盘活资金力度

要严格按照国家、省相关要求，继续加大结转结余资金

清理盘活力度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对预算安排项目已

经实施完毕，或者无法继续实施等无需继续使用资金，以及

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（指当年预算安排项目的支出在

下一年度终了时仍未用完的资金），作为结余资金收回。对

于市级资金安排的基本支出当年预算资金，在年底仍未形成

实际支出的，作为结余资金收回。

（五）强化采购预算管理

要杜绝无预算执行采购计划，确保所执行的政府采购计

划均有相对应的政府采购预算。对于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的，

市直各预算单位要全面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按照“谁采购、

谁负责”原则，及时申报政府采购计划，按照要求及时做好

政府采购意向公开，按照时限完成整个政府采购活动，签订

政府采购合同，规范开展履约验收，按照政府采购合同及时

付款。

（六）规范绩效预算编制

要严格贯彻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抚委发〔2021〕6 号）精神，落实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制度，

所有申报预算的项目全部设定绩效目标、编报绩效预算，按

照“谁申请资金，谁编制目标”的原则压实绩效编制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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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规范绩效预算编制工作，使绩效目标和财政预算资金

使用更加匹配。绩效预算目标要准确完整，涵盖项目详细内

容、立项依据、概况及保障措施等内容。

（七）规范预算信息公开

要严格按照《预算法》、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和市财政局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预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抚财预〔2025〕

273 号）有关规定，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做好

部门预算公开工作。市本级各预算部门应在收到财政批复 20

日内，将部门预算及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一同面向社会公开。

有下属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在收到财政批复 15 日内对

本部门所有预算单位下达预算批复，主管部门下属事业单位

应在收到批复 20 日内完成单位预算公开。预算公开工作要

认真逐一对照规定要求，确保相关表格及事项全部公开，方

便公众查阅和监督，确保预算公开取得实效。

抚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1 月 30 日

抚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 1月 30 日印发


